
【裁判字號】101,行專訴,44

【裁判日期】1020227

【裁判案由】新型專利舉發

【裁判全文】

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1年度行專訴字第44號

                               民國102年1月3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海英俊　　　　  

訴訟代理人　李世章律師

           徐念懷律師

           黃瑞賢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王美花（局長）  

訴訟代理人　謝文元　　　    

           古朝璟  　　　  

參  加  人　建準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洪銀樹  　　　  

訴訟代理人　陳啟舜律師

複  代理人  錢師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新型專利舉發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0

1 年3 月27日經訴字第10106103070 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並經本院裁定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被告之訴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於民國85年2 月1 日以「導流裝置」向被告

   原處分機關中央標準局（88年1 月26日改制為智慧財產局）

   申請新型專利，經被告編為第85201771號審查，88年11月5

   日審定准予專利，並於公告期滿後，發給新型第154690號專

   利證書（下稱系爭專利）。專利權期限至97年2 月1 日屆滿

   ，嗣參加人於同年11月12日以其具專利法第68條規定之利害

   關係人身分，以該專利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98條第1 項第1

   款及第2 項之規定，對之提起舉發。案經被告審查，認系爭

   專利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98條第2 項之規定，以100 年9 月

   5 日（100 ）智專三（二）04099 字第10020788860 號專利

   舉發審定書為「舉發成立，應撤銷專利權」之處分。原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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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機關決定駁回，原告猶未甘服，遂向

   本院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因認本件訴訟之結果，參加人之權

   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乃依行政訴訟法第42條第1 項規

   定，依職權裁定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被告之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

 (一)系爭專利之技術特徵

 1.系爭案申請專利範圍之請求項總計11項，僅第1 項為獨立項

   ，其餘皆為附屬項。一種導流裝置，其係可導引氣流至一離

   心方向，該導流裝置包括：一輪葉結構，藉由其轉動而將氣

   流導引入該導流裝置中，並使引入之氣流依該特定方向行進

   ；一導流結構，設置於該氣流之行進路線中，藉由其導流而

   使氣流流場可因應入風之環境而改變，俾以維持該導流裝置

   之氣流流量。

 2.系爭專利之創作說明

   (1)系爭專利之創作目的：「本創作之目的係在於提供一可增

     加風壓特性且確實可同時實施於單面入風型以及雙面入風

     型之鼓風機中；本創作之次一目的係在於減低流場中之死

     角，增進鼓風機之效能。本創作之再一目的係在於降低鼓

     風機運作時所產生之噪音。本創作之又一目的係在於提供

     一種導流裝置，其係可於不增加輪葉結構之尺寸之情況下

     ，提供顯著之風壓增加。」

   (2)系爭專利之創作說明中，亦已說明在習知雙面入風型鼓風

     機之情況，系爭專利所欲解決之問題為何，以及明確標示

     系爭專利之「導流結構」位置，係位於輪葉結構之中央，

     就雙面入風型鼓風機而言：習用之雙面入風型鼓風機中

     係分為兩種設計，其一係採用單側葉片均佈型輪葉，所以

     此類雙面入風鼓風機同樣存在如一般單面入風型鼓風機之

     缺點，因此，亦可應用本創作之該輪葉結構31與該導流結

     構32而獲得改善；習用之雙面入風型鼓風機中之第二種

     設計係採用雙面對插式葉片的輪葉，此類雙面入風型鼓風

     機因雙面入風之條件往往處於雙面阻抗不均的環境中，且

     由雙面入風之氣流被區隔成兩股不相干之氣流流場，因此

     ，造成一部份之輪葉效用降低或失效，因此，雙面入風型

     鼓風機係可採用本創作設計之該輪葉結構31與該導流結構

     32，並藉由該輪葉結構31中央之該導流結構32之導流效應

     ，延續與連貫雙面入風型鼓風機之雙面氣流流場，且可將

     雙面入風口的氣流流場，於應用時將隨著雙面入風條件不

     均之環境，而形成氣流流場之自我調整，有效地發揮雙面

     對插式葉片之該輪葉結構31的雙面效用而若欲增加風壓大

Page 2 of 28



     小僅需再增一列之葉片，在特定之使用範圍內，毋須改變

     輪葉結構之尺寸與大小，也毋須更改馬達之規格與出力，

     就可達成性能升級，且改善習用雙面入風型鼓風機應用上

     所造成之效率之損失，進而增進鼓風機之效用。

 (二)證據3無法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

 1.系爭專利「導流結構」之位置與證據3 不同：

   系爭專利說明書中，系爭專利導流結構係「該導流結構亦可

   設置於單側均佈葉片型輪葉結構之中央位置處」。此外，雙

   面入風型鼓風機係可採用本創作設計之該輪葉結構31與該導

   流結構32，並「藉由該輪葉結構31中央之該導流結構32之導

   流效應，延續與連貫雙面入風型鼓風機之雙面氣流流場」。

   職是，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界定之「導流結構，

   設置於該氣流之行進路線中」，係指導流結構位於輪葉結構

   之中央位置處。證據3 之攪動葉片組41，則係位於圓筒形風

   扇4 之進風口，兩者在位置上完全不同。就系爭專利之第三

   圖、第四圖與證據3 之第一圖，可知兩者「導流結構」位置

   不同，系爭專利之導流結構32係位於輪葉結構31之中央位置

   處；證據3 之攪動葉片組41，則位於圓筒形風扇4 之進風口

   。

 2.系爭專利所欲解決之問題與證據3 不同：

   (1)系爭專利之導流結構係可「延續氣流流場，並將入風口氣

     流進一步導向該輪葉結構31之底部」；再按系爭專利說明

     書中「以提升輪葉底部葉曲面效用，改善一般單面入風型

     鼓風機（如第一圖及第二圖所示）輪葉所造成氣流流場的

     死角」及「該導流結構32所產生之導流效應亦可改善於第

     七圖中所產生之該死角71」內容，可知設置於輪葉結構中

     央位置之導流結構，可改善輪葉底部所形成氣流流場之死

     角。簡言之，系爭專利係採取將導流結構設置於該氣流之

     行進路線中（即輪葉結構之中央）之技術手段，以達到藉

     由導流裝置之導流而使氣流流場可因應入風之環境而改變

     ，俾以維持該導流裝置之氣流流量，透過垂直方向之行進

     ，以減低流場中之死角，增進鼓風機之效能。

   (2)次按證據3 說明書所述：「利用攪動葉片組41由所述環殼

     6 之進風口65抽吸外界空氣進入風扇4 內，再由風扇4 之

     轉動能作用使之形成具高速能之強風而由通風孔44排出」

     可見證據3 係揭示攪動葉片組41由所述環殼6 之進風口65

     抽吸外界空氣進入風扇4 內。反觀系爭專利之申請專利範

     圍第1 項，氣流係藉由輪葉結構轉動，以導引入導流裝置

     中，而導流結構則設置於此氣流之行進路線中。故證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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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的氣流均經過位於進風口65之攪動葉片組41的抽吸，

     氣流的流量受限於攪動葉片組41的抽吸能力。而系爭專利

     之導流結構，僅有接近輪葉底部之部份氣流受其導流，氣

     流係藉由輪葉結構轉動以導引入導流裝置中，才受到導流

     裝置的引導，故導流結構可有效地降低氣流流場的死角，

     且增進效能。

   (3)再者，按證據3 說明書所述：「此時由於環形導流筒5 與

     驅動馬達3 之軸心33間具有軸承連結，故其經軸承517 及

     524 之傳動而使環形本體51作慢速之轉動，以將風扇4 送

     出之強風經由導風孔516 導出，再經由環殼6 周圓之柵狀

     送風口63作360 度之送風工作」，即證據3 之圓筒形風扇

     4 所送出之風仍需經由環形導流筒5 之轉動，始可「獲得

     360 度攪動氣流之送風功能」。更何況，證據3 說明書內

     容，其係利用驅動馬達3 帶動圓筒形風扇4 及環形導流筒

     5 ，以產生360 度之攪動氣流送風功能，消除傳統風扇位

     處於葉片組背面之範圍之送風死角。亦即，證據3 係指水

     平360 度攪動氣流之送風功能，並非指深入輪葉底部所形

     成氣流流場之死角，與系爭案垂直行進方式亦不相同。

   (4)就系爭專利第十圖與證據3 之第一圖，比較說明證據3 之

     攪動葉片組41並不具有「導流」之功效，不得將其視為系

     爭專利之導流結構，可知系爭專利之導流結構32可維持導

     流裝置之氣流流量，透過垂直360 度之行進方式減低流場

     中之死角，增進鼓風機之效能；證據3 之攪動葉片組41係

     用於輔助環殼6 之進風口65進行抽吸外界空氣之用，無法

     擾動圓筒型風扇4 內之氣流流場，且其係達水平360 度攪

     動氣流之送風功能。

 3.證據3 並未揭露雙面入風型鼓風機之類型：

   證據3 所揭露之風扇結構，係一種單面入風之風扇結構，與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 項與第11項所限定之雙面入風型

   鼓風機之結構完全不同。且證據3 之攪動葉片組41係位於圓

   筒形風扇4 之進風口，且其圓筒形風扇4 之底端面中心形成

   有一具中心軸孔412 之凸緣42，使風扇4 可藉軸孔412 及42

   1 穿套定位在驅動馬達3 的軸心33上，故其下方係採封閉狀

   設計（證據3 係單面入風）。因此，證據3 之攪動葉片組41

   係位於圓筒形風扇4 之進風口，其另一側採密封設計，非如

   系爭專利之導流結構係位於雙面入風型鼓風機之輪葉結構之

   中央，可雙面進風，足認證據3 根本無法達成系爭案之使雙

   面入風型鼓風機之二氣流流場相互連通之技術功效。因此，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 項所揭露之導流裝置具有可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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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風之輪葉結構，其係為一環狀結構，包含複數個葉片，並

   為一馬達驅動而轉動，該輪葉結構更包括一主軸環，而該複

   數個葉片係可設置於該主軸環上，且該複數個葉片係可排列

   成複數個層次，俾使該導流裝置增加其所導引氣流之風壓，

   而該複數個葉片係非對稱式地分佈於該主軸環上，且對插式

   地分設於該主軸環之兩側，故其具有專利法中所要求之新穎

   性與進步性。另系爭案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所揭露之雙面入

   風型鼓風機，亦具有專利法中所要求之新穎性與進步性。

 (三)鈞院100 年度民專上字第19號民事判決（下稱系爭判決）並

   未將證據3 列為獨立之審酌證據：

 1.查系爭判決雖認定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惟系爭判決所判定

   之依據為證據1 （即系爭判決所指之證據2 ）及證據2 （即

   系爭判決所指之證據3 ），然並未獨立就證據3 （即系爭判

   決所指之證據4 ）予以審酌。由系爭判決理由中得知，系爭

   判決係分別將證據1 （即系爭判決所指之證據2 ）、證據2

   （即系爭判決所指之證據3 ）列為獨立之審酌證據，證據3

   （即系爭判決所指之證據4 ）僅作為相結合之輔助證據，其

   並未將證據3 （即系爭判決所指之證據4 ）列為獨立之審酌

   證據。準此，若證據1 （即系爭判決所指之證據2 ）、證據

   2 （即系爭判決所指之證據3 ）等獨立審酌之證據，不足以

   作為判定系爭案不具進步性之依據，則相結合之輔助證據3

   （即系爭判決所指之證據4 ）失其附麗，亦無法援以作為判

   定之依據。

 2.原處分之認定與系爭判決內容顯不一致，原處分係將證據3

   列為獨立之審酌證據，據以判定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而否

   定證據1 、證據2 之證明力。準此，原處分之認定顯與系爭

   判決內容不一致，甚至有相互矛盾之處，原處分係以證據3

   作為判斷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之依據，否認證據1 、證據2

   之證明力；系爭判決則肯認證據1 、證據2 之證明力，證據

   3 僅列為相結合之輔助證據。若以系爭判決作為本件認定事

   實之基礎，則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否認證據1 、證據2 之證明

   力，難謂其無任何違法或不當之虞。並聲明求為判決(1)撤銷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2)命被告做成舉發不成立之處分。

三、被告則以：

 (一)證據3 可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具進步性系

   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與證據3 比較，證據3 第1 圖已

   揭示圓筒形風扇4 ，等同於系爭專利之一輪葉結構，證據3

   亦揭示攪動葉片組41由所述環殼6 之進風口65抽吸外界空氣

   進入風扇4 內，因此，證據3 攪動葉片組41相當於系爭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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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流結構，設置於該氣流之行進路線中的結構，難稱證據3

   未揭露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一導流結構，設置於該

   氣流之行進路線中，藉由其導流而使氣流流場可因應入風之

   環境而改變，俾以維持該導流裝置之氣流流量，故原告主張

   不足採。

 (二)原告主張系爭案所欲解決之問題，與證據3 不同，系爭專利

   所欲解決「死角71」之氣流流場，證據3 欲解決「360 度」

   之氣流流場，二者解決氣流流場「死角」位置不同，故功效

   亦不同云云。查原告主張之內容仍舊以系爭專利說明書搭配

   圖式與證據3 比較，不符進步性判斷原則已如前述，縱使退

   一步而言，證據3 揭示攪動葉片組41由所述環殼6 之進風口

   65 抽 吸外界空氣進入風扇4 ，由上述技術內容可知證據3

   所揭示之技術特徵乃係「攪動葉片組41」構件係安裝於圓筒

   形風扇4 上端面，其同樣抽吸外界空氣維持氣流流場垂直方

   向（即軸向）作用與效果，故系爭專利之「一導流結構，設

   置於該氣流之行進路線中，藉由其導流而使氣流流場可因應

   入風之環境而改變，俾以維持該導流裝置之氣流流量」功效

   為證據3 所能預期，故原告主張不足採。

 (三)查100 年10月5 日訴願理由書均未對「證據3 並未揭露雙面

   入風型鼓風機之類型」提出任何爭執，原告卻於起訴始提出

   上述主張，前後理由予盾，並且基於訴願前置的情況下，能

   再一次佐證原處分理由「又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 項之

   進一步界定僅為證據3 第1 圖筒形風扇4 葉片設計，在系爭

   專利說明書均未強調，有何特有功效的情況下，因此，此種

   差異，就熟悉該項技術者，均可知悉為簡單改變，另證據4

   第2圖 元件符號201 已揭露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 項「

   該複數個葉片係對插式地分設於該主軸環之兩側均涉及輪葉

   結構的技術領域，因此，單獨由證據3 ，或證據3 及4 結合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 項不具進步性與原處分

   理由「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係包含第1 項之所有技

   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其係可為一雙面入風型鼓風機』。系

   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又系爭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之進一步界定之進一步界僅為證據

   3 圓筒形風扇4 簡單的改變，另證據4 第1 圖已揭露系爭專

   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雙面入風型鼓風機』，又證據3 、

   4 均涉及輪葉結構的技術領域，因此，單獨由證據3 ，或證

   據3及4結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不具進步

   性」並未不當或違誤。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參加人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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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至4 項、第7 至9 項以及第11項

   不具新穎性及不具進步性，此業經系爭判決駁回確定在案。

 (二)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不具進步性

   系爭判決理由中所述「‧‧‧又證據4 （即本件舉發案﹝證

   據3﹞）說明書第6 頁第11行亦揭示攪動葉片組(41)由環殼

    (6)之進風口(65)抽吸外界空氣進入風扇(4) 內，由通風孔

    (44) 排出，此部分相當於系爭專利之藉由輪葉結構轉動而

   將氣流導引以及導流結構，是證據2 、4 之組合( 即本件舉

   發案﹝證據1 ﹞、﹝證據3 ﹞之組合) ，仍可證明系爭專利

   申請專利範圍第1 至4 項、第7 至9 項以及第11項不具進步

   性」。判決理由亦說明「至於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

   所界定之『導流結構設置於該氣流之行進路線中，藉由其導

   流而使氣流流場可因應入風之環境而改變，俾以維持該導流

   裝置之氣流流量』有關對導流結構之功能性描述，與證據3

   （即本件舉發案﹝證據2 ﹞，以下同）之肋(9、14) 係為調

   整主板(2) 與側板(5) 之剛性( 參證據3 之說明書第4 至5

   頁) 之記載相較，證據3 形式上固未揭露系爭專利申請專利

   範圍，惟因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界定之結構，已

   為證據3 所揭露，已如前述，故證據3 之肋(9、14) 雖與系

   爭專利之導流結構(32)之文義並不一致，惟二者與其它構件

   之結合關係相同。‧‧。是以，證據3 固未明文揭露系爭專

   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界定之『導流結構設置於該氣流之

   行進路線中，藉由其導流而使氣流流場可因應入風之環境而

   改變，俾以維持該導流裝置之氣流流量』此一導流結構之功

   能性描述部分，惟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前揭有關論

   究導流結構之功能性描述部分，若為熟習該項技術者於比對

   系爭專利與證據3 之後，可得知悉前述未揭露之部分實為證

   據3 本質上所固有的或必然存在者，則前述未經證據3 揭露

   之系爭專利技術特徵即屬熟習該項技術者所能直接推導者，

   不具新穎性。」。且證據3 所揭示之「攪動葉片組41」構件

   ，同樣由環殼6 之抽風口65抽吸外界空氣進入風扇4 內，證

   據3 之「攪動葉片組41」亦相當於系爭專利之「導流結構」

   設置於該氣流之行進路線中，系爭專利該「導流結構，設置

   於該氣流之行進路線中」，僅為熟習該項技術者運用申請前

   既有技術或知識所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未增進功效。

 (三)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5項不具進步性

 1.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5 項為其第1 項（獨立項）之間接

   附屬項，該間接附屬項固包括有其獨立項及被附屬項之所有

   技術特徵，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5 項之技術特徵在於：

Page 7 of 28



   「其中該複數個葉片係非對稱式地分佈於該主軸環上」。

 2.證據4 第2 圖已揭露「輪葉葉片201 係非對稱式地分佈於該

   分隔面21」。證據1 、2 、3 及4 均同涉及輪葉結構技術領

   域，因此，該新型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依據

   證據4 所教示而經由轉用、置換、改變或組合於證據1 、2

   或3 ，以及，將證據3 之「葉片43」形成非對稱式地分佈於

   該分隔面設計，系爭專利該請求項技術特徵僅係運用申請前

   既有之技術或知識，而為熟習該項技術者所能輕易完成。又

   ，系爭專利說明書並未說明該請求項所載技術特徵可以達成

   何種無法預期功效，系爭專利該請求項技術特徵亦未能增進

   功效。

 3.小結：組合證據1 、3 ，或組合證據2 、3 ，或證據1 至4

   之組合可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5 項不具進步性。

 (四)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不具進步性

 1.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 項為其第1 項（獨立項）之間接

   附屬項，該間接附屬項固包括有其獨立項及被附屬項之所有

   技術特徵，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之技術特徵在於：

   「其中該複數個葉片係對插式地分設於該主軸環之兩側」。

 2.證據4 第2 圖已揭露「輪葉葉片201 係對插式地分設於該分

   隔面21之兩側」。證據1 、2 、3 及4 均同涉及輪葉結構技

   術領域，因此，該新型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

   依據證據4 所教示而經由轉用、置換、改變或組合於證據1

   、2 或3 ，以及，將證據3 之「葉片43」形成對插式地分設

   於該分隔面21之兩側設計，系爭專利該請求項技術特徵僅係

   運用申請前既有之技術或知識，而為熟習該項技術者所能輕

   易完成。又，系爭專利說明書並未說明該請求項所載技術特

   徵可以達成何種無法預期功效，系爭專利該請求項技術特徵

   亦未能增進功效。

 3.小結：組合證據1 、3 ，或組合證據2 、3 ，或證據1 至4

   之組合可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 項不具進步性。

 (五)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不具進步性

 1.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為其第1 項（獨立項）之附屬

   項，該附屬項固包括有其獨立項之所有技術特徵，系爭專利

   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之技術特徵在於：「其係可為一單面入

   風型鼓風機」。

 2.證據4 第1 圖已揭露：「就單面入風型鼓風機而言，‧‧‧

   」。證據1 、2 、3 及4 均同涉及輪葉結構技術領域，因此

   ，該新型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依據證據4 所

   教示而經由轉用、置換、改變或組合於證據1 、2 或3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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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將證據3 之「風扇4 」形成一單面入風型鼓風機設計，

   系爭專利該請求項技術特徵僅係運用申請前既有之技術或知

   識，而為熟習該項技術者所能輕易完成。又，系爭專利說明

   書並未說明該請求項所載技術特徵可以達成何種無法預期功

   效，系爭專利該請求項技術特徵亦未能增進功效。

 3.小結：組合證據1 、3 ，或組合證據2 、3 ，或證據1 至4

   之組合可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不具進步性。

 (六)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之技術特徵為「其係可為一雙

   面入風型鼓風機」。證據4 第2 圖揭示：「雙面入風型鼓風

   機」。證據1 、2 、3 及4 均涉及輪葉結構的技術領域，系

   爭專利該請求項技術特徵僅係運用申請前既有之技術或知識

   ，而為熟習該項技術者所能輕易完成且未能增進功效。因此

   ，組合證據1 、3 ，或組合證據2 、3 ，或組合證據1 至4

   可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不具進步性。

 (七)結論

   綜上所述，系爭專利確實不具進步性，故被告所為「舉發成

   立，應撤銷專利權」之處分，並無違法。並聲明駁回原告之

   訴。

五、兩造之爭點：

 (一)組合證據1 、3可否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5 、6 、

   10、11項不具進步性？

 (二)組合證據2 、3可否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5 、6 、

   10、11項不具進步性？

 (三)證據1 至4 之組合可否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5 、6

   、10、11項不具進步性？

 (四)證據3 可否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不具進步性？

六、爰依據原告所提上開證據資料，參酌上開爭點內容，就各項

   爭點論述如下：

 (一)按凡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之創作或改良，而可供產業

   上利用者，得依法申請取得新型專利，固為系爭專利核准時

   專利法第97條暨第98條第1 項前段所明定。惟「新型係運用

   申請前既有之技術或知識，而為熟習該項技術者所能輕易完

   成且未能增進功效時，雖無前項所列情事，仍不得依本法申

   請取得新型專利」，同法第98條第2 項復定有明文。而核准

   專利之新型，任何人認有違反專利法之情事而應撤銷其新型

   專利，依法得提起舉發；又利害關係人對於專利權之撤銷有

   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者，得於專利權期滿或當然消滅後提起

   舉發，復為專利法第68條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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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件原告前於85年2 月1 日以「導流裝置」向被告原處分機

   關中央標準局（88年1 月26日改制為智慧財產局）申請新型

   專利，經被告編為第85201771號審查，88年11月5 日審定准

   予專利，並於公告期滿後，發給新型第154690號專利證書。

   經查，原告系爭專利主要係關於一種導流裝置，其係可導引

   氣流至一離心方向，該導流裝置包括：一輪葉結構，藉由其

   轉動而將氣流導引入該導流裝置中，並使引入之氣流依該特

   定方向行進；以及一導流結構，設置於該氣流之行進路線中

   ，藉由其導流而使氣流流場可因應入風之環境而改變，俾以

   維持該導流裝置之氣流流量（參附件圖示P-1 、P-2 所示）

   。而原告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計有系爭專利請求項共計

   11項，其中第1 項為獨立項，第2 項至第11項則為直接或間

   接依附於第1 項之附屬項，所揭露之技術特徵分別為：

 1.一種導流裝置，其係可導引氣流至一離心方向，該導流裝置

   包括：一輪葉結構，藉由其轉動而將氣流導引入該導流裝置

   中，並使引入之氣流依該特定方向行進；以及一導流結構，

   設置於該氣流之行進路線中，藉由其導流而使氣流流場可因

   應入風之環境而改變，俾以維持該導流裝置之氣流流量。

 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導流裝置，其中該輪葉結構係為一

   環狀結構，包含複數個葉片，並為一馬達驅動而轉動。

 3.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 項之導流裝置，其中該輪葉結構更包括

   一主軸環，而該複數個葉片係可設置於該主軸環上。

 4.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 項之導流裝置，其中該複數個葉片係可

   排列成複數個層次，俾使該導流裝置增加其所導引氣流之風

   壓。

 5.如申請專利範圍第4 項之導流裝置，其中該複數個葉片係非

   對稱式地分佈於該主軸環上。

 6.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 項之導流裝置，其中該複數個葉片係對

   插式地分設於該主軸環之兩側。

 7.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 項之導流裝置，其中該導流結構係可連

   接於該輪葉結構之內側。

 8.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 項之導流裝置，其中該導流結構係可為

   一曲面型、斜面型、弧面型或平面型之結構物。

 9.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 項之導流裝置，其中該導流結構係可為

   一鐶空之輪輻。

10.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導流裝置，其係可為一單面入風型

   鼓風機。

11.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導流裝置，其係可為一雙面入風型

   鼓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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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而參加人主張系爭專利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98條第1 項第1

   款及第2 項之規定，對之提起舉發，主要係援引下列證據為

   證，分別為：

 1.證據1 ，此為西元1984年9 月11日公告之美國0000000 號「

   用於車輛加熱器或空調系統之徑向鼓風機」專利案及其中譯

   本，按證據1 公告日係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85年2 月1 日

   ），自可作為與系爭專利比對之相關先前技術，毋庸待言。

   經查，證據1 乃一種用於車輛加熱器或空調系統之徑向鼓風

   機，藉由扇輪（15）經由隔柵（26）吸入空氣。該徑向鼓風

   機之出風口（14）對位於一牆（27）之開口（14），且該開

   口（14）位於一汽車儀器板，以便將空氣導入該車輛之乘客

   位。由證據1 之說明書所示，其揭示一殼體（7 ）設有一入

   風口（13）及一出風口（14）。一扇輪（15）具有一輪轂（

   11）及一扇環（9 ），該輪轂及扇環係藉由一間隔件l （

   spacer）相互連接，該扇環（9 ）設有數個扇葉（20），該

   間隔件l 具有數個開口（2 ）且設有數個輪輻（8 ），該扇

   葉（20）對應該殼體（7 ）之後側牆（5 ）的部分係暴露於

   來自入風口（13）之氣流，以便所吸入之空氣不僅受到對應

   該驅動馬達（6 ）之區域的限制。該間隔件1 之開口（2 ）

   於該部分氣流及／或部分扇輪15之間的吸入側產生一壓力平

   衡，以便藉由輸入之氣流恢複該扇輪（15）中之對稱性（參

   附件圖示1-1 、1-2 所示）。

 2.證據2 ，此為西元1978年11月4 日公開之日本昭00-000000

   號「西洛可型風扇之扇輪」發明專利案，其公告日亦早於系

   爭專利申請日，故亦可作為與系爭專利比對之相關先前技術

   ，自不待言。經查，證據2 乃揭示一種西洛可型風扇之扇輪

   ，圓盤形主板係由中心部固設在旋轉軸上，該主板之外周緣

   上具一定間隔的固設複數片葉片，且該主板上係軸對稱的開

   設複數個扇形透孔，藉由在該透孔上貼設薄板以封閉該透孔

   。另揭示一扇輪，具旋轉軸（1 ），旋轉軸上以輪轂（3 ）

   固設圓盤形主板（2 ），主板（2 ）外周緣係以一定間隔固

   設呈圓弧狀的複數葉片（4 ），於主板（2 ）上開設軸對稱

   之（4 ）個扇形透孔（6 ），各葉片（4 ）之前端另連結環

   狀側板，側板（5 、13）設有與輪轂（3 ）相連接之肋（9

   、14）（參附件圖示2-1 、2-2 所示）。

 3.證據3 ，此為78年11月1 日公告的我國00000000號「具360

   度攪動氣流送風功能及霓虹燈光效果之新穎風扇結構」新型

   專利案，其公告日亦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故亦可作為與系

   爭專利比對之先前技術。經查，證據3 乃一種具360 度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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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流送風功能及霓虹燈光效果之新穎風扇結構設計，其構成

   包括殼座：係呈碗狀而於底端面中心部位設有一伸縮支桿，

   伸縮支桿之下端結合有一盤狀腳座；殼座之上端面為形成有

   一凸出之環面，並於環面上設有一環卡槽；殼座之內部底端

   面另設有數個螺絲孔；燈管固定架：係由兩圓板片藉數片支

   板撐立其間結合而成, 其下方板片之周圓設有多數個貫穿之

   螺絲孔；上方板片於中心具有一選定直徑之內徑，並由內徑

   壁向上凸起一環凸緣，其另在環面上以等間距固鎖有數個弧

   形定位片，俾供一環形燈管從事定位者；驅動馬達：係採垂

   直方式承置在燈管固定架之內徑中，其底部周圓設有數個鎖

   定片，各鎖定片上設有貫穿孔，可與燈管固定架下方板片上

   之選定螺絲孔相對正, 再以固鎖螺絲和所述殼座上設有之螺

   絲孔從事固鎖，以使驅動馬達與燈管固定架同時鎖定在殼座

   之內部；圓筒形風扇：係呈圓筒形而在上端面設有一攪動葉

   片組（41），該葉片組之中心具有一轂部，轂部中心設有軸

   孔；圓筒形風扇之下端面中心形成有一具中心軸孔之凸緣，

   俾供所述驅動馬達之軸心貫穿所述上、下軸孔而可從事圓筒

   形風扇之驅動工作；圓筒形風扇之周圓係以多數片呈同向偏

   斜一角度設置之葉片（43）連結於上、下環面間，其各相鄰

   之兩葉片間保持有一間隔，以構成多數個通風孔（44）者；

   環形導流筒（5 ）：係由一環形本體及一上端蓋所構成，該

   環形本體之上環面設角數個螺孔，上環面與下環面間設有多

   數片呈同向偏斜一角度之葉片，每一葉片並沿環面周圓弧度

   連結固定一反光鏡片，該反光鏡片與葉片間存有一角度而非

   處於同一平面者；又，各相鄰兩葉片間係保持一間隔，以構

   成多數個導風孔者；環形本體之下環面係呈封閉設計，並於

   中心處設有一軸孔以承置一軸承；上端蓋之周圓係設有數個

   螺孔，俾以螺絲和環形本體從事固鎖，其上端面中心形成有

   一環壁，並由內壁設有數支輻射狀之支板連結一轂部，該轂

   部具有一軸承；所述之圓筒形風扇係承置在環形導流筒之內

   部，並使所述驅動馬達之軸心由下向上穿置著，而使環形導

   流筒與圓筒形風扇處於同軸設置之狀態；環殼：係呈環筒狀

   而於底端面形成有一環較小徑圓之凸壁，俾與所述殼座上環

   面設有之卡槽從事承合定位，環殼之上端面形成有階級狀環

   形弧壁，並具有一進風口，再以一網罩予以封閉著；環殼之

   周圓設有多數片呈輻射狀之板片，以構成多數個柵狀送風口

   （參附件圖示3 所示）。

 4.證據4 ，此乃系爭專利說明書及第1 、2 、7 及9 圖所提及

   之習用單面入風型鼓風機及雙面入風型鼓風機。依系爭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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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書所載，習知導流裝置中之鼓風機，依入風型式不同，

   可分為單面入風型鼓風機，以及雙面入風型鼓風機。就單面

   入風型鼓風機而言，其輪葉結構（10）皆採用單側葉片均佈

   型之輪葉結構（10），該單側葉片均佈型之輪葉結構（10）

   亦即為將其上之葉片（101 ）設置於一固定面（102 ）之一

   側，由一馬達（12）驅動該固定面（102 ）而帶動該輪葉結

   構（10 ） 旋轉。上開單側葉片均佈型之輪葉結構（10）其

   缺點有三：其一，如欲提高單面均佈型輪葉結構之風壓特性

   ，則可由增加輪葉結構中葉片之數量以求得較高之風壓，但

   受輪葉尺寸大小以及空間的限制，單面均佈型輪葉結構中之

   葉片之數量增加有一定限度，因此，於風壓特性上，該單側

   葉片均佈型之輪葉結構（10）難有突破性之特性改進；其二

   ，由於該輪葉結構（10）中葉片數量受限，輪葉結構旋轉係

   產生集中於低頻之噪音；其三，一般單面入風型鼓風機往往

   受限於該馬達（12）與入風口尺寸，以致阻礙氣流流場，入

   風氣流未能流向輪葉底部（71），使輪葉全部葉片之效用無

   法發揮，而於輪葉底部（71）造成氣流流場之死角。而就雙

   面入風型鼓風機而言，其若採用如第一圖所示之該單側均佈

   葉片型輪葉結構（10），則此類雙面入風型鼓風機產品同樣

   存在有上述之三項缺點；因此，有少數之雙面入風型鼓風機

   將其輪葉結構改進為雙面對插式分佈葉片之輪葉結構（20）

   ，該雙面對插式分佈葉片之輪葉結構（20）之設計使輪葉葉

   片（201 ）之數量倍增，有效地突破了如第一圖所示之該單

   側均佈型之輪葉結構（10）高風壓特性需求的瓶頸，然而，

   該雙面對插式分佈葉片之輪葉結構（20）係具有一分隔面（

   21），該分隔面（21）係將雙面入風之氣流流場分隔成各自

   獨立之氣流流場，因此，該雙面對插式分佈葉片之輪葉結構

   （20）僅能適用於雙面入風型鼓風機，事實上在實際使用狀

   況下，因雙面入風之條件往往處於雙面阻抗不均的環境中，

   造成一部份之輪葉效用降低或失效，所以習用之雙面入風型

   鼓風機在實際應用上反而常造成其風壓特性上極大之損失（

   參附件圖示4 所示）。

 (四)承前所述，本件參加人主要係援引證據1、2、3、4主張系爭

   專利不具進步性，以下擬就參加人所主張之證據組合，與系

   爭專利之比對結果說明如下:

 1.證據1 、3 之組合可否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至

   第11項不具進步性？

   (1)有關系爭專利與證據1 、3 所揭露之技術特徵部分，業經

     說明如上，茲不再贅。茲就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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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證據1 互為比對，可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

     一輪葉結構（31）將氣流導引入該導流裝置並使引入之氣

     流依該特定方向行進之技術特徵，已經證據1 之扇環（9

     ）將氣流導引入該鼓風機並使引入之氣流依該特定方向行

     進所揭露。另系爭專利之導流結構（32）設於馬達（12）

     及輪葉結構（31）間，而證據1 則揭示間隔件（l ）具有

     數個開口（2 ）且設有數個輪輻（8 ），設於輪轂（11）

     及扇環（9 ）間，茲比對兩者，可知證據1 之間隔件（l

     ）與輪轂（11）及扇環（9 ）之結合關係與系爭專利之導

     流結構（32）與馬達（12）及輪葉結構（31）之結合關係

     呈相對應狀態，即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界定之

     結構已為證據1 所揭露。至於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界定之「導流結構設置於該氣流之行進路線中，藉由

     其導流而使氣流流場可因應入風之環境而改變，俾以維持

     該導流裝置之氣流流量」等對導流結構之功能性描述，與

     證據1 之間隔件l 具輪輻（8 ）係為減少扇葉（20）震動

      (參證據1 之說明書第5 欄第30至53行) 、及開口（2 ）

     於該部分氣流及／或部分扇輪（15）之間的吸入側產生一

     壓力平衡( 參證據1 之說明書第6 欄第14至23行) 之記載

     相較，其功能性描述文字雖未為證據1 形式上所揭露，惟

     證據1 之間隔件（l ）與系爭專利之導流結構（32）與其

     它構件之結合關係相同已如前述，且證據1 之間隔件（l

     ）設置於扇環（9 ）轉動所引入之氣流之行進路線，另查

     證據1 之說明書第6 欄第14至23行記載間隔件（l ）之開

     口（2 ）於該部分氣流及／或部分扇輪（15）之間的吸入

     側產生一壓力平衡( 參證據1 圖5 、6 所示之第2 實施例

     ) ，換言之，證據1 間隔件（l ）之開口（2 ）本質上即

     當然具有可供氣流流通而使氣流之壓力平衡之功能，是以

     ，縱使證據1 並未明文揭露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

     所界定之「導流結構設置於該氣流之行進路線中，藉由其

     導流而使氣流流場可因應入風之環境而改變，俾以維持該

     導流裝置之氣流流量」等技術特徵，惟因上開未明文揭露

     部分係證據1 本質上所具有之功能，且因系爭專利申請專

     利範圍第9 項所進一步界定之導流結構係可為一鏤空之輪

     輻，其文義與證據1 之間隔件（l ）具輪輻（8 ）及開口

     （2 ）相同，足證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界定之

     結構及其功效已為證據1 所揭露，且並未增進功效，是證

     據1可 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具進步性。況

     證據3 說明書第6 頁第11行所揭示之攪動葉片組（41）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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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殼（6 ）之進風口（65）抽吸外界空氣進入風扇（4 ）

     內，由通風孔（44）排出一節，亦相當於系爭專利所揭示

     之輪葉結構轉動而將氣流導引特徵。

   (2)原告稱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界定之「導流結構

     ，設置於該氣流之行進路線中」，係指導流結構位於輪葉

     結構之中央位置處，而證據3 之攪動葉片組41，則係位於

     圓筒形風扇4 之進風口，兩者在位置上完全不同云云（參

     起訴理由參、一）。惟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既未明

     文界定「導流結構位於輪葉結構之中央位置」之技術特徵

     ，自難以此未界定之技術特徵與證據3 相較。又系爭專利

     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界定之「導流結構，設置於該氣流

     之行進路線中」者，其中「該氣流」所引用者應為第1 項

     前述之「輪葉結構轉動所引入之氣流」，原告亦自認證據

     3 之攪動葉片組位於圓筒形風扇之進風口，則證據3 之攪

     動葉片組當位於圓筒形風扇轉動所引入之氣流之行進路線

     中，是就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界定之內容與證

     據3 所揭露者比對，尚難稱導流結構與攪動葉片組兩者在

     位置上完全不同，換言之，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

     所界定之結構已為證據3 所揭露，證據3 自亦具有使氣流

     流場可因應入風之環境而改變以維持該導流裝置之氣流流

     量之功效，足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具進

     步性。準此，證據1 與證據3 之組合，已可證明系爭專利

     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具進步性。

   (3)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2 項係依附於第1 項之附屬項，

     解釋其技術特徵時，除包含第1 項全部技術特徵外，其進

     一步界定其輪葉結構係一環狀結構，包含複數個葉片，並

     為一馬達驅動而轉動。經查，證據1 已揭示一殼體（7 ）

     設有一入風口（13）及一出風口（14），一扇輪（15）具

     有一輪轂（11）及一扇環（9 ），該輪轂及扇環係藉由一

     間隔件（l ，spacer）相互連接，該扇環（9 ）設有數個

     扇葉（20），該間隔件（l ）具有數個開口（2 ）且設有

     數個輪輻（8 ），該扇葉（20）對應該殼體（7 ）之後側

     牆（5 ）部分係暴露於來自入風口（13）之氣流，以便所

     吸入之空氣不僅受到對應該驅動馬達（6 ）之區域之限制

     ；另證據3 則已揭示圓筒形風扇（4 ）由驅動馬達（3 ）

     驅動等。茲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2 項相較，系爭專

     利申請專利範圍第2 項之輪葉、葉片及馬達結構，可與證

     據1 之扇環（9 ）、扇葉（20）及馬達（6 ）或證據3 之

     圓筒形風扇（4 ）為一環狀結構且包含複數個葉片（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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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為一馬達（3 ）驅動等結構相對應，按相對應之結構理

     論上而言自有相應之功效產生，是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

     第2 項自難謂有功效上之增進。而證據1 或證據3 各別既

     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2 項不具進步性，則證據

     1 與證據3 之組合當然更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2 項不具進步性。

   (4)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3 項係依於第2 項之附屬項，間

     接依附於第1 項，除包含第1 、2 項全部之技術特徵外，

     第3 項更進一步界定其輪葉結構更包括一主軸環，而該複

     數個葉片係可設置於該主軸環上。茲與證據1 、3 相較，

     其中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3 項之主軸環、葉片已揭示

     於證據1 之扇環（9 ）或環（42）、扇葉（20），或證據

     3 之圓筒形風扇之周圓係以多數片呈同向偏斜一角度設置

     之葉片（43）連結於上、下環面間，按相對應之結構自能

     產生相應之功效，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3 項所揭露之

     上開技術特徵既為證據1 、3 所揭露，且證據1 、3 已具

     有相對應之功效，自難謂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3 項具

     有無法預期之功效，而證據1 或證據3 各別既皆可證明系

     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3 項不具進步性，則證據1 、3 之

     組合自亦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3 項不具進步性

     。

   (5)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4 項係直接依附於第3 項，間接

     依附於第1 、2 項之附屬項，解釋其技術內容時，除包含

     第1 、2 、3 項全部技術特徵外，其更進一步界定其複數

     個葉片係可排列成複數個層次，俾使該導流裝置增加其所

     導引氣流之風壓。經查，證據1 已揭示環狀平盤（41）二

     側設有數個扇葉（20），使扇輪（15）為雙流式，而呈二

     層排列。至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4 項之複數個葉片係

     可排列成複數個層次，與證據1 相較，此部分顯然已為證

     據1 之環狀平盤41二側設有數個扇葉20而呈二層排列所揭

     示，而相對應之結構自具有相應之功效，是系爭專利申請

     專利範圍第4 項難謂具有功效上之增進。再者，系爭專利

     第二圖所示習知導流裝置中之鼓風機已揭示複數個葉片係

     可排列成複數個層次，而證據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

     利範圍第3 項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是系爭專利申請專

     利範圍第4 項既係包含第3 項全部之技術特徵，而其進一

     步界定之技術特徵復為系爭專利自承之習知技術，則證據

     1 或證據3 各別自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4 項不

     具進步性，其組合亦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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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具進步性。

   (6)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5 項係直接依附於第4 項、間接

     依附於第1 、2 、3 項之附屬項，除包含前開各請求項全

     部技術特徵外，再進一步界定其複數個葉片係非對稱式地

     分佈於該主軸環上。經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5 項

     所揭露之複數個葉片係非對稱式地分佈於該主軸環部分，

     已為證據1 之環狀平盤（41）二側設有數個扇葉（20）而

     呈非對稱式排列所揭示，按相對應之結構應具有相對應之

     功效，就此而言，自難謂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5 項具

     有功效上之增進。再依系爭專利第二圖所示習知導流裝置

     中之鼓風機已揭示複數個葉片係可排列成複數個層次而呈

     非對稱式地分佈於該主軸環上，以及證據3 可證明系爭專

     利申請專利範圍第4 項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則系爭專

     利申請專利範圍第5 項既係包含第4 項之全部技術特徵，

     其進一步所界定之技術特徵復為系爭專利自承之習知技術

     ，則證據1 或證據3 各別皆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

     第5項 不具進步性，其組合亦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

     圍第5 項不具進步性。

   (7)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 項係直接依附於第5 項，間接

     依附於第1 、2 、3 、4 項之附屬項，除包含前開各項所

     揭露之技術特徵外，第5 項再進一步界定其複數個葉片係

     對插式地分設於該主軸環之兩側。經查，證據1 揭示環狀

     平盤（41）二側設有數個扇葉（20），而呈對插式排列，

     是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 項所揭露之上開技術特徵，

     業經證據1 之環狀平盤（41）二側設有數個扇葉20而呈對

     插式排列所揭示，按相對應之結構當具有相應之功效，是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 項顯難謂具有功效上之增進。

     其次，系爭專利第二圖所示習知導流裝置中之鼓風機亦已

     揭示複數個葉片係可排列成複數個層次而呈對插式分佈於

     該主軸環上之特徵，而證據3 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

     圍第5 項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且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

     圍第6 項所進一步界定之技術特徵復為系爭專利自承之習

     知技術，換言之，證據1 或證據3 皆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

     專利範圍第6 項不具進步性，則證據1 、3 之組合當亦可

     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 項不具進步性。

   (8)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7 項係直接依附於第2 項，間接

     依附於第1 項之附屬項，其包含第1 、2 項全部之技術特

     徵外，再進一步界定其導流結構係可連接於該輪葉結構之

     內側。茲與證據3 比對，證據3 之攪動葉片組係位於圓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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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風扇之進風口，非位於圓筒形風扇之內側，且系爭專利

     申請專利範圍第7 項所限定之導流結構係可連接於該輪葉

     結構之內側可達成減低流場中之死角或延續與連貫氣流流

     場，確有功效之增進，證據3 因此尚難證明系爭專利申請

     專利範圍第7 項不具進步性。惟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

     圍第7 項有關導流結構係可連接於該輪葉結構之內側部分

     ，已為證據1 之輪轂及扇環（42）係藉由一間隔件l 相互

     連接，且間隔件（l ）連接於該扇環（42）之內側所揭露

     ，而相對應之結構應有相應之功效產生，就此而言，系爭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7 項之技術特徵自難謂具有功效上之

     增進，換言之，證據1 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7

     項不具進步性，是證據1 、3 之組合仍可證明系爭專利申

     請專利範圍第7 項不具進步性。

   (9)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8 項係直接依附於第7 項，間接

     依附於第1 、2 項之附屬項，除包含前開各請求項全部之

     技術特徵外，更進一步界定其導流結構係可為一曲面型、

     斜面型、弧面型或平面型之結構物。經與證據1 比對，證

     據1 之間隔件（l ）可為一曲面或弧面型、斜面型等結構

     顯然已揭露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8 項之上開技術特徵

     ，而相對應之結構自有相對應之功效，是以證據1 、3 之

     組合當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8 項不具進步

     性。

   (10)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9 項係直接依附於第7 項，間接

     依附於第1 、2 項之附屬項，除包含前開各請求項全部之

     技術特徵外，再進一步界定其導流結構係可為一鏤空之輪

     輻。經與證據1 相較，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9 項之技

     術特徵顯然已為證據1 之間隔件（l ）具輪輻（8 ）及開

     口（2 ）所揭露，自難謂有功效上之增進，是證據1 、3

     之組合亦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9 項不具進步性

     。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係依附於第1 項之附屬項，

     除包含第1 項全部技術特徵外，再進一步界定其導流裝置

     係可為一單面入風型鼓風機。經查，證據1 已揭示一扇輪

    （15）具有一輪轂（11）及一扇環（ 9 ），該輪轂及扇環

     係藉由一間隔件（l ，spacer）相互連接，以為一單流扇

     輪等特徵；再依系爭專利說明書所載習用單面、雙面入風

     型鼓風機為熟習該項技術者之一般技術知識。是系爭專利

     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之單面入風型鼓風機既已為證據1 之

     單流扇輪所揭示，自難謂其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而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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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風型鼓風機復為熟習該項技術者之一般技術知識，且原

     告復自承證據3 已揭示單面入風型風扇( 參起訴理由參、

     三所載) ，另證據3 業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項1 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準此，證據1 或證據3 既均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不具進步性，則證

     據1 、3 之組合當亦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

     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1亦係依附於第1 項之附屬項，

     除包含第1 項全部技術特徵外，再進一步界定其導流裝置

     係可為一雙面入風型鼓風機。經查，證據1 已揭示一環狀

     平盤（41）二側設有數個扇葉（20），使扇輪（15）為雙

     流式之特徵，其結構特徵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

     呈對應狀態，而相對應之結構當有相對應之功效，是系爭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自難謂有無法預期之功效；又系

     爭專利說明書已載明習用單面、雙面入風型鼓風機乃為熟

     習該項技術者之一般技術知識，加以證據3 已足證明系爭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準此，

     證據1 或證據3 各別既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1不具進步

     性，則證據1 、3 之組合自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

     範圍第11項不具進步性。

 2.證據2 、3 之組合可否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至

   第11項不具進步性？

   (1)有關證據2 所揭露之技術特徵部分，業經說明如上，亦不

     再贅。茲以證據2 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互為比

     對，可知證據2 所揭露之扇輪將氣流導引入該鼓風機並使

     引入之氣流依該特定方向行進技術內容，已揭露系爭專利

     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一輪葉結構（31）將氣流導引入該

     導流裝置並使引入之氣流依該特定方向行進之特徵；另證

     據2 之肋（9 、14）與輪轂（3 ）及葉片（4 ）之結合關

     係與系爭專利之導流結構（32）與馬達（12）及輪葉結構

     （31）之結合關係，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導

     流結構（32）設於馬達（12）及輪葉結構（31）間（參系

     爭專利之圖3 所示）呈對應狀態，由是可知，系爭專利申

     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界定之結構已為證據2 所揭露。至於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界定之「導流結構設置於

     該氣流之行進路線中，藉由其導流而使氣流流場可因應入

     風之環境而改變，俾以維持該導流裝置之氣流流量」等對

     導流結構之功能性描述，與證據2 之肋（9 、14）係為調

     整主板（2 ）與側板（5 ）之剛性（參證據2 之說明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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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至5 頁）之記載相較，雖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

     上開功能性描述文字並未為證據2 明文揭露，惟查證據2

     係一種西洛可型風扇之扇輪，可知該扇輪必能轉動而引入

     氣流，其肋（9 、14）當設置於扇輪轉動所引入之氣流之

     行進路線中，換言之，證據2 所揭露之肋（9 、14）其間

     隔或鏤空處本質上必然可供氣流流通而流向該扇輪之底部

     ，是證據2 雖未明文揭露導流結構之功能性描述，然因該

     等功能為證據2 本質上所固有或必然存在者，任何熟習此

     技術領域之人士於審視證據2 之結構特徵後，自然可得知

     證據2 具有上開功能，況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9 項亦

     進一步界定導流結構可為一鏤空之輪輻，實質上與證據2

     之肋（9 、14）及其間隔或鏤空處並無差異，足證系爭專

     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界定之結構及其功效已為證據2

     所揭露，故證據2 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

     具進步性。再以證據3 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互

     為比對，證據3 說明書第6 頁第11行亦揭示攪動葉片組（

     41）由環殼（6 ）之進風口（65）抽吸外界空氣進入風扇

     （4 ）內，由通風孔（44）排出之技術特徵，此部分亦相

     當於系爭專利所揭露之輪葉結構轉動而將氣流導引特徵。

     原告雖稱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界定之「導流結

     構，設置於該氣流之行進路線中」，係指導流結構位於輪

     葉結構之中央位置處，而證據3 之攪動葉片組41，則係位

     於圓筒形風扇4 之進風口，兩者在位置上完全不同云云（

     參起訴理由參、一）。惟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並未

     界定「導流結構位於輪葉結構之中央位置」之技術特徵，

     自難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未界定之技術特徵與證據3

     相較；又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界定之「導流結

     構，設置於該氣流之行進路線中」特徵，其中「該氣流」

     應指「輪葉結構轉動所引入之氣流」，原告亦認證據3 之

     攪動葉片組位於圓筒形風扇之進風口，換言之，證據3 之

     攪動葉片組當位於圓筒形風扇轉動所引入之氣流之行進路

     線中，是就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界定者與證據

     3 所揭露者比對，尚難稱系爭專利之導流結構與證據3 之

     攪動葉片組兩者在位置上完全不同，證據3 確有使氣流流

     場可因應入風之環境而改變以維持該導流裝置之氣流流量

     之功效，是證據3 亦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

     不具進步性，證據2 、3 之組合益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

     利範圍第1 項不具進步性。

   (2)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2 項係依附於第1 項之附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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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包含第1 項全部技術特徵外，更進一步界定其輪葉結構

     係為一環狀結構, 包含複數個葉片, 並為一馬達驅動而轉

     動。經查，證據2 係揭示一種西洛可型風扇之扇輪，具旋

     轉軸（1 ），旋轉軸上以輪轂（3 ）固設圓盤形主板（2

     ），主板（2 ）外周緣係以一定間隔固設呈圓弧狀之複數

     葉片（4 ），另證據3 揭示圓筒形風扇（4 ）由驅動馬達

     （3 ）驅動（參其圖1 所示）；茲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

     圍第2 項比對，可發現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2 項之輪

     葉、葉片已揭示於證據3 之圓筒形風扇（4 ）為一環狀結

     構且包含複數個葉片（43）並為一馬達（3 ）驅動，以及

     證據2 之扇輪、葉片（4 ）。至證據2 雖未記載以馬達驅

     動扇輪，惟由證據2 扇輪具旋轉軸，參酌當時既有之技術

     知識，應可導出證據2 係以馬達驅動扇輪，換言之，馬達

     即「相當於證據2 有記載之事項」，而相對應之結構自有

     相應功效產生，是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2 項所界定之

     特徵顯難謂具有功效上之增進，換言之，證據2 或證據3

     皆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不具進步性，則證據2 、3 之

     組合當益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 不具進步性。

   (3)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3 項係依附於第2 項之附屬項，

     除包含第2 項全部之技術特徵外，進一步界定其輪葉結構

     更包括一主軸環，而該複數個葉片係可設置於該主軸環上

     。經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3 項之主軸環、葉片已

     揭示於證據2 之環狀側板（5 、13）、葉片（4 ）或證據

     3 之圓筒形風扇之周圓係以多數片呈同向偏斜一角度設置

     之葉片（43）連結於上、下環面間，而相對應之結構自有

     相應之功效，是證據2 或證據3 各別皆可證明系爭專利申

     請專利範圍第3 項不具進步性，證據2 、3 之組合更可證

     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3 項不具進步性。

   (4)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4 項係依附於第3 項之附屬項，

     除包含第3 項全部之技術特徵外，進一步界定其複數個葉

     片係可排列成複數個層次，俾使該導流裝置增加其所導引

     氣流之風壓。經查，證據2 已揭示複數個葉片係可排列成

     複數個層次，是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4 項之複數個葉

     片係可排列成複數個層次之特徵已為證據2 所揭示；另系

     爭專利第二圖所示之習知導流裝置中其鼓風機已揭示複數

     個葉片係可排列成複數個層次，而證據3 已可證明系爭專

     利申請專利範圍第3 項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系爭專利

     申請專利範圍第4 項係包含第3 項之全部技術特徵，而其

     所進一步界定之技術特徵復為系爭專利自承之習知技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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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露，換言之，證據2 或證據3 各別皆可證明系爭專利申

     請專利範圍第4 項不具進步性，則證據2 、3 之組合更可

     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4 項不具進步性。

   (5)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5 項係依附於第4 項之附屬項，

     除包含第4 項之全部技術特徵外，進一步界定其複數個葉

     片係非對稱式地分佈於該主軸環上。經查，證據2 已揭示

     側板（5 、13）設有與輪轂（3 ）相連接之肋（9 、14）

     ，主板（2 ）與側板（5 ）間、或側板（5 、13）間固設

     呈圓弧狀之複數葉片（4 ），而呈對稱式排列之結構特徵

     ，雖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5 項之複數個葉片係非對稱

     式地分佈於該主軸環，惟系爭專利說明書所載習用雙面入

     風型鼓風機即為複數個葉片呈非對稱式地分佈，換言之，

     葉片呈對稱式排列修改為非對稱式乃熟習該項技術者之一

     般技術知識，乃屬可輕易完成且未能增進功效者。其次，

     系爭專利第二圖所示習知導流裝置中之鼓風機已揭示複數

     個葉片係可排列成複數個層次而呈非對稱式地分佈於該主

     軸環上，而證據3 已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4 項

     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是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5

     項所包含之第4 項全部技術特徵已為證據3 所揭露，其再

     進一步界定之技術特徵復為系爭專利自承之習知技術，換

     言之，證據2 或證據3 各別皆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

     圍第5 項不具進步性，則證據2 、3 之組合更可證明系爭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5 項不具進步性。

   (6)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 項係依附於第5 項之附屬項，

     除包含第5 項全部之技術特徵外，進一步界定其複數個葉

     片係對插式地分設於該主軸環之兩側。經查，證據2 已揭

     示側板（5 、13）設有與輪轂（3 ）相連接之肋（9 、14

     ），主板（2 ）與側板（5 ）間、或側板（5 、13）間固

     設呈圓弧狀之複數葉片（4 ）而呈對插式排列，可知系爭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 項之複數個葉片係對插式地分設於

     該主軸環兩側之技術特徵已被證據2 所揭示；其次，系爭

     專利第二圖所示習知導流裝置中之鼓風機已揭示複數個葉

     片係可排列成複數個層次而呈對插式分佈於該主軸環上，

     而證據3 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5 項不具進步性

     ，已如前述，是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 項所包含之第

     5 項全部技術特徵已為證據3 所揭露，其再進一步界定之

     技術特徵復為系爭專利自承之習知技術，換言之，證據2

     或證據3 各別均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 項不具

     進步性，則證據2 、3 之組合更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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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圍第6 項不具進步性。

   (7)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7 項係依附於第2 項之附屬項，

     除包含第2 項全部之技術特徵外，再進一步界定其導流結

     構係可連接於該輪葉結構之內側。茲與證據3 比對，雖證

     據3 之攪動葉片組位於圓筒形風扇之進風口，非位於圓筒

     形風扇之內側，而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7 項所限定之

     導流結構則係可連接於該輪葉結構之內側可達成減低流場

     中之死角或延續與連貫氣流流場而具有功效上之增進，證

     據3 因而尚難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7 項不具進步

     性。惟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7 項之導流結構係可

     連接於該輪葉結構之內側，此部分業已揭示於證據2 之肋

     （14）連接於該扇輪之內側，是以證據2 與證據3 之組合

     仍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7 項不具進步性。

   (8)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8 項係依附於第7 項之附屬項，

     除包含第7 項全部之技術特徵外，進一步界定其導流結構

     係可為一曲面型、斜面型、弧面型或平面型之結構物。經

     查，證據2 已揭露其間隔件（l ）可為一曲面或弧面型（

     參證據2 圖6 所示），是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8 項上

     開技術特徵已為證據2 所揭露，則證據2 、3 之組合自可

     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8 項不具進步性。

   (9)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9 項係依附於第7 項之附屬項，

     除包含第7 項全部之技術特徵外，進一步界定其導流結構

     係可為一鏤空之輪輻。經查，證據2 已揭露有關肋（9 、

     14 ） 之結構（參證據2 圖6 所示），此一結構可對應於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8 項上開進一步界定之特徵，是

     證據2、3之組合當可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9不具進步性。

   (10)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係依附於第1 項之附屬項，

     除包含第1 項全部之技術特徵外，進一步界定其導流裝置

     係可為一單面入風型鼓風機。茲與證據2 互為比對，雖證

     據2 未記載其入風型態，惟查，系爭專利說明書已然記載

     習用之單面入風型鼓風機（參系爭專利說明書第2 至3 頁

     及圖1 、7 所示）為熟習該項技術者之一般技術知識，準

     此，將證據2 所揭露之葉片排列修改或應用於單面入風環

     境，自亦係熟習該項技術者之一般技術知識，且能輕易完

     者；再者，證據3 亦已揭示單面入風型風扇，此為原告所

     自承（參起訴理由參、三所載），而證據3 已可證明系爭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系爭專

     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所包含之第1 項全部技術特徵既為

     證據3 所揭露，而其進一步界定之技術特徵復為系爭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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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承之習知技術，是證據2 或證據3 各別皆可證明系爭專

     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不具進步性，證據2 、3 之組合更

     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係依附於第1 項之附屬項，

     除包含第1 項全部之技術特徵外，進一步界定其導流裝置

     係可為一雙面入風型鼓風機。茲與證據2 互為比對，雖證

     據2 未記載其入風型態，惟系爭專利說明書既已載明習用

     雙面入風型鼓風機（參系爭專利說明書第2 至3 頁及圖2

     所示）為熟習該項技術者所熟知之一般技術知識，則將證

     據2 葉片排列修改或應用於雙面入風環境，亦係熟習該項

     技術者之一般技術知識，且能輕易完成者；而證據3 可證

     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所包含之第1 項全部技術

     特徵既已被證據3 所揭露，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

     所進一步界定之技術特徵復為系爭專利自承之習知技術，

     可知證據2 或證據3 各別均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

     第11項不具進步性，證據2 、3 之組合亦可證明系爭專利

     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不具進步性。

 3.證據1 至4 之組合可否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至11

   項不具進步性？

   (1)按不論係證據1 、3 之組合抑或證據2 、3 之組合皆可證

     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至第11項不具進步性，業

     經詳細說明如上，而證據4 係系爭專利說明書所記載之習

     用單面、雙面入風型鼓風機（參系爭專利說明書第2 至3

     頁及圖1 、2 所示），是證據1 至證據4 之組合當然亦可

     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至第11項不具進步性。

   (2)原告主張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界定之「導流結

     構，設置於該氣流之行進路線中」，係指導流結構位於輪

     葉結構之中央位置處，而證據3 之攪動葉片組（41），則

     係位於圓筒形風扇（4 ）之進風口，兩者在位置上完全不

     同云云（參起訴理由參、一）。惟查，本院就原告有關此

     部分之主張不採之理由，業經迭次說明於理由欄(四)1.(2)及

     (四)2.(1)中；原告雖又稱系爭案所欲解決之問題，與證據3

     不同，且系爭專利「輪葉結構中央位置之導流結構」可改

     善氣流流場之「死角」云云（參起訴理由參、二）。惟查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既未界定「導流結構位於輪葉結

     構之中央位置」之技術特徵，自難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

     圍未界定之技術特徵與證據3 相較進而宣稱二者所欲解決

     之問題不同；至於所謂「死角」一節，雖證據3 攪動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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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具抽吸外界空氣功能，惟原告自認系爭專利之導流結構

     係設置於輪葉結構轉動所引入之氣流行進路線中，而證據

     3 之攪動葉片組亦位於圓筒形風扇轉動所引入之氣流行進

     路線中，兩相比對，可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

     界定之導流結構與證據3 之攪動葉片並無不同，自難以證

     據3 因另具抽吸外界空氣功能作為與系爭專利區別之理由

     ，況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顯未界定「導流結構位於輪葉

     結構之中央位置」之技術特徵，自難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

     範圍未界定之技術特徵與證據3 相較而宣稱其功效有所增

     進。

   (3)原告另稱依證據3 說明書第6 頁第13至第16行所載，證據

     3 之圓筒形風扇（4 ）所送出之風仍需經由環形導流筒（

     5 ）之轉動，始可「獲得360 度攪動氣流之送風功能，其

     係達水平360 度攪動氣流之送風功能，而系爭專利之導流

     結構（32）可維持導流裝置之氣流流量，透過垂直360 度

     之行進方式減低流場中之死角，證據3 攪動葉片不具導流

     功效云云（參起訴理由參、二( 三) 、( 四) ）。經查，

     證據3 雖係由環形導流筒（5 ）轉動達水平360 度攪動氣

     流功能，惟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並未界定「氣流之行進

     方式呈垂直360 度」之技術特徵，自不能以其未界定之技

     術特徵作為與證據3 相較之依據進而宣稱其功效有所增進

     。

   (4)原告復稱證據3 所揭露之風扇結構，係一種單面入風之風

     扇結構，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 項與第11項所限定

     之雙面入風型鼓風機之結構完全不同，系爭專利申請專利

     範圍第6 項與第11項具進步性云云（參起訴理由參、三）

     。經查，證據3 雖係一種單面入風之風扇結構，惟依系爭

     專利說明書第2 至3 頁所載「習知導流裝置中之鼓風機，

     依入風型式不同，可分為單面入風型鼓風機，以及雙面入

     風型鼓風機…就雙面入風型鼓風機而言，其若採用如第一

     圖所示之該單側均佈葉片型輪葉結構10，則此類雙面入風

     型鼓風機產品同樣存在有上述之三項缺點；因此，有少數

     之雙面入風型鼓風機將其輪葉結構改進為雙面對插式分佈

     葉片之輪葉結構20( 請參閱第二圖所示) ，該雙面對插式

     分佈葉片之輪葉結構20之設計使輪葉葉片201 之數量倍增

     ，有效地突破了如第一圖所示之該單側均佈型之輪葉結構

     10高風壓特性需求的瓶頸，然而，該雙面對插式分佈葉片

     之輪葉結構20係具有一分隔面21，該分隔面21係將雙面入

     風之氣流流場分隔成各自獨立之氣流流場( 請參閱第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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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此，該雙面對插式分佈葉片之輪葉結構20僅能適用

     於雙面入風型鼓風機，事實上在實際使用狀況下，因雙面

     入風之條件往往處於雙面阻抗不均的環境中，造成一部份

     之輪葉效用降低或失效( 請參閱第九圖(b) 與( c)所示)

     ，所以習用之雙面入風型鼓風機在實際應用上反而常造成

     其風壓特性上極大之損失。」等語，可知習用之雙面入風

     型鼓風機為熟習該項技術者之一般技術知識，系爭專利所

     改良者僅係將習用之雙面入風型鼓風機之分隔面（21）修

     改為鏤空之輪輻，是縱使證據3 未揭露雙面入風型鼓風機

     ，惟因證據1 與證據3 之組合或證據2 與證據3 之組合或

     證據1 至4 之組合皆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 項

     、第11項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是原告上開主張皆不足

     採。

七、原處分認定不當之處：

 (一)原處分認為證據1 之間隔物（1 ）上之開孔（2 ）主要係將

   流經馬達之熱氣流排出，未揭露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一導流結構（32）係設置於氣流之行進路線中，藉由

   其導流而使氣流流場可因應入風之環境而改變」結構特徵云

   云( 參原處分第6 頁) 。惟查，證據1 間隔件（l ）之開口

   （2 ）本質上已具有可供氣流流通而使氣流之壓力平衡之功

   效，已如前述，是原處分有關對證據1 之認定非無可議之處

   。

 (二)原處分另認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7 項之進一步界定已

   揭露於證據3 之「圓筒形風扇4 係呈圓筒形而在上端面設有

   一攪動葉片組41」，因此，單獨由證據3 已足以證明系爭專

   利申請專利範圍第7 項不具進步性云云( 參原處分第11頁)

   ，惟查，證據3 之攪動葉片組係位於圓筒形風扇之進風口，

   非位於圓筒形風扇之內側，已如前述，二者結構仍有不同，

   原處分對證據3 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7 項之比對認定

   ，顯有不當。

 (三)原處分又認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8 項所進一步界定之技

   術內容已揭露於證據3 之「圓筒形風扇4 係呈圓筒形而在上

   端面設有一攪動葉片組41」，因此，單獨由證據3 已足以證

   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8 項不具進步性云云（參原處分

   第11頁），惟查，證據3 尚難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7 項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8 項

   既係包含第7 項全部技術特徵後再進一步界定其技術內容，

   則僅依證據3 自尚難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8 項不具

   進步性，是原處分認為證據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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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第8 項不具進步性云云，確有不當。

 (四)原處分復認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9 項所進一步界定者

   僅為證據3 第1 圖攪動葉片組（41）之簡單設計，在系爭專

   利說明書均未強調有何特有功效之情況下，因此，此種差異

   就熟習該項技術者而言，均屬可知悉之簡單改變，故單獨證

   據3 能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9 項係運用申請前既有

   之技術或知識，為熟習該項技術者所能輕易完成且未能增進

   功效不具進步性云云（參原處分第12頁）。惟查，單以證據

   3 尚難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7 項不具進步性，已如

   前述，而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9 項既係包含第7 項全部

   之技術特徵後再進一步界定其技術內容，則單以證據3 自仍

   難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9 項不具進步性，原處分上

   開所稱單以證據3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9 項不

   具進步性之認定，亦有未洽。

 (五)原處分又認證據3 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至第

   11 項 不具進步性，故其組合皆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

   圍第1 項至第11項不具進步性云云。惟查，本院經審酌證據

   3 所揭露之技術內容，認為證據3 雖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

   利範圍第1 至6 項、第10項、第11項不具進步性，惟不可證

   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7 至9 項不具進步性（兼說明爭

   點(四)之結論），僅在與其他證據組合之條件下可證明系爭專

   利請求項1至11 不具進步性。

八、綜上所述，證據1 、3 之組合或證據2 、3 之組合或證據1

   至4 之組合皆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至第11項

   不具進步性，原處分雖有上列所述不當之處，惟仍不影響原

   處分之結論，是被告於專利舉發審定書為「舉發成立，撤銷

   專利權」之處分，依法並無不合，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

   違誤；原告徒執前詞，聲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主張或答辯，已與本院判決結果無

   涉，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

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2　　月　　27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蔡惠如

                                     法  官　陳容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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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

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

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

第241 條之1 第1 項前段），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

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1 項但書、第2 項）。

┌─────────┬────────────────┐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所  需  要  件         │

│代理人之情形      │                                │

├─────────┼────────────────┤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

│  一者，得不委任律│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  師為訴訟代理人　│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

│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

│                  │  利代理人者。                  │

├─────────┼────────────────┤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  情形之一，經最高│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  行政法院認為適當│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者，亦得為上訴審│  。                            │

│  訴訟代理人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                  │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                  │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

│                  │  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

│                  │  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

├─────────┴────────────────┤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

│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

│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

└──────────────────────────┘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邱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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